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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3 章 

发展 

第 23.1 条 总则 

1. 缔约方确认其促进和增强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的承诺，

以寻求改善福利、减少贫困、提高生活水平并创造支持发展的新

就业机会。 

2. 缔约方承认发展在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，以

及贸易和投资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繁荣方面可以发挥的推动作用。

包容性经济增长包括通过商业和产业的扩大、创造就业和缓解贫

困，对经济增长利益进行基础更广泛的分配。 

3. 缔约方承认，经济增长和发展有助于本协定关于促进区域

经济一体化目标的实现。 

4. 缔约方还承认，贸易、投资和发展政策的有效国内协调可

有助于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。 

5. 缔约方认识到缔约方之间为加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

力采取联合开展活动的潜力。 

6. 缔约方还认识到根据第 21 章(合作与能力建设)开展的活动

是联合发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

第 23.2 条 促进发展 

1. 缔约方承认每一缔约方在执行发展政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

的重要性，包括旨在使其国民最大限度利用本协定所创机会而制

定的政策。 

2. 缔约方承认本协定设计方式已经考虑缔约方经济发展水平

的差异，包括通过制定支持和帮助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条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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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缔约方进一步认识到，透明度、良政和问责有助于实现发

展政策的有效性。 

第 23.3 条 基础广泛的经济增长 

1. 缔约方承认，基础广泛的经济增长可减少贫困，使基础服

务得以持续提供，并扩大人民健康高效生活的机会。 

2. 缔约方认识到，基础广泛的经济增长可以促进和平、稳

定、民主体制、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以及应对区域和全球性挑

战的有效性。 

3. 缔约方还认识到，形成并保持基础广泛的经济增长需要缔

约方政府持续的高水平承诺，以有效且高效管理公共机构，对公

共基础设施、福利、健康和教育系统进行投资，培养企业家精神

并提供经济机会。 

4. 缔约方可通过利用本协定所创造的贸易和投资机会的政

策，加强基础广泛的经济增长，从而促进除其他外特别是可持续

发展和减少贫困。这些政策可包括与促进基于市场的方法相关

的、旨在改善薄弱地区或弱势人群及中小企业的贸易条件和融资

渠道的政策。 

第 23.4 条 妇女和经济增长 

1. 缔约方认识到增加其领土内包括工人和企业主在内的妇女

参与本国和全球经济的机会有助于经济发展。缔约方进一步认识

到通过分享各自在项目设计、执行和增强方面的不同经验对鼓励

上述参与的益处。 

2. 为此，缔约方应考虑开展合作活动，旨在提高包括工人和

企业主在内的妇女全面获得本协定所创造机会并从中受益的能

力。 这些活动可包括通过官员交流等方式提供建议或培训，以及

就下列内容交流信息和经验： 

(a) 旨在帮助妇女培养技能和能力，并增强其利用市

场、技术和融资的机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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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发展妇女领导人网络；以及 

(c) 确定与工作地点灵活性相关的最佳实践。 

第 23.5 条 教育、科技、研究和创新 

1. 缔约方认识到，促进和发展教育、科技、研究和创新在加

快增长、增强竞争力、创造就业以及扩大缔约方之间的贸易和投

资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。 

2. 缔约方进一步认识到，与教育、科技、研究和创新相关的

政策可帮助缔约方实现自本协定所获利益的最大化。为此，缔约

方可鼓励上述领域的政策设计考虑本协定所产生的贸易和投资机

会，从而进一步增加这些利益。这些政策可包括与私营部门相关

的倡议，包括旨在开发相关专业技术或和管理技能，增强企业将

创新转化为竞争力产品和创业企业的能力。 

第 23.6 条 联合发展活动 

1. 缔约方认识到，缔约方之间为促进自本协定所获发展利益

最大化而进行的联合活动可增强国家发展战略，包括在适当时，

通过与双边伙伴、私营公司、学术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工作。 

2. 如双方同意，两个或多个缔约方应努力便利相关政府、私

营和多边机构之间开展的联合活动，从而使自本协定获得的利益

能更有效推进每一缔约方的发展目标。这些联合活动可包括： 

(a) 缔约方之间开展讨论，如适当，以促进缔约方的发

展援助和财政方案与国家发展优先领域之间的协

调； 

(b) 审议扩大参与科技和研究的途径，以培育科技创新

用途的应用，促进发展和能力建设； 

(c) 便利公营和私营部门伙伴关系的建立，使包括中小

企业在内的私营企业将其专业知识和资源带入与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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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机构建立的合作企业以支持发展目标；以及 

(d) 包括慈善组织和企业在内的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

参与支持发展的活动。 

第 23.7 条 发展委员会 

1. 缔约方特此设立发展委员会(委员会)，由每一缔约方的政

府代表组成。 

2. 委员会应： 

(a) 便利就缔约方制定和实施国家政策旨在自本协定获

得最大可能利益方面的经验开展信息交流； 

(b) 便利就缔约方在根据第 23.6 条(联合发展活动)开展

的联合发展活动中所获经验和教训开展信息交流； 

(c) 讨论关于未来支持与贸易和投资相关的发展政策而

开展联合发展活动的建议； 

(d) 酌情邀请国际援助机构、私营部门实体、非政府组

织或其他相关机构协助制定和实施联合发展活动； 

(e) 履行缔约方可能决定的与实现本协定发展利益最大

化相关的其他职能；以及 

(f) 审议与本章实施和运用有关的问题，以期审议本章

增强本协定发展利益的途径。 

3. 委员会应在本协定生效之日起 1 年内召开会议，并在此后

必要时召开会议。 

4. 在履行其职能时，委员会可与本协定项下设立的其他委员

会、工作组和任何其他下属机构开展共同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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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3.8 条 与其他章的关系 

如本章与本协定另一章存在任何不一致之处，则在不一致

的范围内应以该另一章为准。 

第 23.9 条 争端解决的不适用 

任何缔约方不得就本章下产生的任何事项援用第 28 章(争

端解决)下的争端解决。 


